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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是世界海龟日，是为提升公众对海龟及龟类保护意识而设立的国际性节日。海龟在海洋生
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们的生存与健康直接影响到海洋生态的平衡。通过食用海草和软体动物，海龟
有助于维持海草床和珊瑚礁的生态平衡。目前，全球有七种海龟均被列为濒危物种，面临非法捕捞、海洋
污染和栖息地破坏等威胁。海南作为中国海龟保护的重要基地，海域中分布有绿海龟、玳瑁、红海龟、太平
洋丽龟和棱皮龟 5 种海龟，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非法猎捕、买卖、运输、携带、寄递海龟或
其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护一方生灵，泽万物共荣。”保护海龟不仅是保护这一物种，更是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必要举
措。今天的“身边案”选取两个与海龟相关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为大家普及海龟保护的法律知识。让我
们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共建一个万物共生、生生不息的家园。

编
者
按

购买二手车发现“调表”欺诈
能否主张“退一赔三”？

琼海何先生咨询：我在某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合同
注明“表显里程6万公里，无重大事故”。购车后我通过第三方查询
维修保养记录，发现该车在售前一年已登记行驶12万公里，实际
里程被调低了6万公里。我要求退车并索赔，车行表示调表是前
车主所为，只愿意退还部分钱款。请问，我能否主张“退一赔三”？

解答：专业二手车经营者负有查验车辆真实状况的法定义务，不
能以“不知情”免责。调低里程属于隐瞒重大事实的欺诈行为，直接
影响车辆价值和使用安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您
的维权步骤：第一，保存购车合同、付款凭证、第三方查询的维修保养
记录（证明真实里程）；第二，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调表鉴定报
告；第三，与车行协商，若不成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或直接向法
院起诉，主张“退一赔三”。

网购空气炸锅第3天申请退货被拒
消费者如何维权？

海口王女士咨询：我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空气炸锅，收货
后拆箱查看并通电试机，但因不喜欢款式于第3天申请“七天无理
由退货”。商家以“商品已拆封使用，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
货，称拆封即视为放弃无理由退货权利。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及《网络购买商品七
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
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品质、功能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
品的“完好”状态。空气炸锅通电试机属于合理调试范畴，不构成
商品价值显著贬损，商家不得以此为由拒绝退货。您的维权步骤：
第一，在平台内再次发起退货申请，上传商品及包装完好的照片视
频，并注明“已进行合理调试，商品完好”；第二，若商家仍拒绝，申
请平台客服介入，引用上述法规进行说明；第三，若平台支持商家，
可拨打12315向平台所在地或商家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要
求责令商家履行退货义务。

民间借贷无借条仅有转账记录
借款者能要回钱吗？

万宁白先生咨询：半年前我借给朋友3万元，他口头承诺2个
月内归还。因我们关系较好，未打借条，仅有备注为“借款”微信
转账记录和“月底还你”的聊天内容。现朋友逾期未还，且开始回
避我的电话和微信。请问，我能通过法律途径要回钱吗？

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
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
在的证据。您的微信转账备注“借款”及聊天中“月底还你”的承诺，
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事实。您
的维权步骤：第一，整理所有聊天记录（确保包含对方身份信息、借款
金额、还款承诺）、转账凭证、对方身份信息；第二，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返还借款本金3万元及逾期利息（从约定还款日起按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诉讼时效为3年，从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之日起计算，请尽快行动，避免因拖延导致时效过期。建议今后大额
借款务必签订书面借条，写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及双方身份信息。

小区楼道堆放杂物堵塞通道
业主如何维权？

澄迈刘先生咨询：我家对门邻居长期在楼道公共走廊内堆放
鞋柜、废旧纸箱、儿童玩具车等杂物，导致通道变窄，我推婴儿车
经过时经常剐蹭。我向物业公司反映，物业公司张贴了整改通
知，但邻居置之不理。请问，我该如何解决？

解答：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专有部分以外的
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同时负有不得侵占的义务。
此外，消防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道堆放杂物，尤其是纸箱等易燃品，严
重违反消防法规，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您的维权步骤：第
一，要求物业公司履行管理职责，物业公司有权对占用共有部分的行
为进行劝阻、制止，并限期清理；第二，向消防部门举报占用消防通道
的行为，消防部门可责令整改，并对个人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
第三，若物业公司和消防部门均未能有效解决，可向人民法院提起业
主共有权纠纷诉讼，请求判令邻居清除杂物、恢复通道原状。

案情：渔民宰杀海龟被
罚款1.5万元，逾期不缴加
罚1.5万元

2023年12月5日，琼海渔民彰某
随渔船从琼海市某渔港出发，前往西沙
海域进行捕捞作业。12月9日，渔船到
达西沙群岛某礁海域。12月 12日凌
晨，船员邓某、黎某捕捉到一只海龟，交
由彰某宰杀。彰某将该海龟宰杀后，除
内脏留着准备食用外，其余部位均丢弃
到海里。当天15时许，中国海警局直
属第四局登临该渔船检查，发现船上有
海龟肢体残块及内脏。经鉴定，该海龟
为绿海龟，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也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附录。

经查，该航次船上人员共捕获、杀
害了6只海龟。除彰某外，其他人员均
被追究刑事责任。因彰某犯罪情节轻
微，具有从犯、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情
节，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
2024年 4月 10日对其作出不起诉决
定。

2024年5月28日，琼海市人民检
察院向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检
察意见书》，建议对彰某非法猎杀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予以行
政处罚。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立案
调查后认为，彰某杀害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
年修订）第二十一条“禁止猎捕、杀害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依据该
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执法局于
2024年8月1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对彰某罚款1.5万元；逾期不缴纳罚款
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处罚决定书于当日送达彰某。彰
某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
提起行政诉讼。2025年 1月 20日、3
月19日，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两次
向彰某送达《罚款催缴通知书》，催缴罚
款并加处罚款。彰某未履行。

法院：准予强制执行罚
款1.5万元及加处罚款1.5
万元

2025年4月14日，琼海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向海口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要求彰某缴纳罚款1.5万元及加处

罚款1.5万元。
海口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执

法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
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恰
当，具有可执行内容。被执行人在法定
期限内既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诉讼，
经催告后仍未履行，申请执行人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2025年5月6日，海口海事法院作
出行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罚款1.5万
元及加处罚款1.5万元。

律师：不起诉不等于不
处罚，行政罚款可强制执行

“很多人以为，检察院不起诉就意

味着没事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海

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介绍，根

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

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对被不起

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

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

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该案中，检察机关正是依据该规定，将

案件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处理。

符雯妃表示，彰某杀害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绿海龟，其行为违反了野生

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的禁止性规

定。行政执法部门依据该法第四十八

条，对其处以罚款，于法有据。罚款金

额1.5万元，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并无

不当。同时，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的，行政机

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

款。该案中，彰某在处罚决定送达后，

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义务，也未申请复

议或提起诉讼，罚款的法律效果已产

生。执法局催缴后仍不履行，法院准予

强制执行加处罚款，符合法律规定。

符雯妃介绍，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

案件的审查，主要围绕行政处罚决定的

合法性、程序正当性、是否具有可执行

内容等方面。该案经审查认定处罚决

定合法，遂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符雯妃提醒，保护野生动物是法定

的义务，切莫以身试法。杀害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可能面临刑事追诉，即使

因情节轻微不起诉，也逃不过行政处

罚。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如不主动履

行，行政机关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届时不仅要缴纳罚款本金，还要承担加

处罚款和强制执行费用。

琼海两渔民
买卖捕捞玳瑁

不仅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获刑，还被判承
担高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琼海一渔民宰杀一只绿海龟被罚款1.5万元，
拒不缴纳被加罚1.5万元

不起诉
不等于不行政处罚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琼海一名渔民在南海西沙海域跟随渔船出海作业途中，宰
杀了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因犯罪情
节轻微，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但行政执法部门开出
了一张 1.5 万元的罚单。当事人逾期不缴纳，执法部门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近日，海口海事法院作出行政裁定，准予强制
执行罚款 1.5 万元及加处罚款 1.5 万元，合计 3 万元。

琼海渔民王某先后收购 27 只玳瑁幼苗养殖，又非法捕猎 1 只活体
玳瑁，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5 个月，并处
罚金 2 万元。为王某提供玳瑁幼苗的渔民王某某，也因犯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获刑 1 年 2 个月，被处罚金 2 万元。两人获刑后，检
察机关对他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海口海事法院判决两人承担高额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AI制图

案情：两渔民买卖捕捞玳
瑁，检方起诉要求赔偿336万
余元

王某、王某某长期从事玳瑁等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收购与销售。2018年5月，
王某以4200元向王某某收购5只玳瑁幼苗
进行养殖；同年7月，又以2.86万元收购22
只玳瑁幼苗进行养殖。在养殖过程中，11
只玳瑁死亡，其中1只被王某制作成玳瑁
标本。2020年3月，王某在出海捕鱼途中
非法捕猎1只活体玳瑁。

2020年7月2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王
某家中进行搜查，查扣活体玳瑁17只、玳
瑁标本1只、石珊瑚工艺品1件2.89公斤。
经鉴定，上述玳瑁和珊瑚均为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被查扣的17只活体玳
瑁被移交救治，但于2020年7月至10月期
间陆续因病死亡。

2023年，王某、王某某因犯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5个月和1年2个月，各并处罚金2万元。

刑事判决生效后，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破坏生态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王某赔
偿因非法捕捞、收购玳瑁等造成的海洋生
态环境和资源损失336万余元，王某某在
324万余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要
求两人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承
担专家评估费。

检方认为，依据2021年2月1日施行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玳瑁已

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提升为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按照2019年施行的《水生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规定，玳

瑁按照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计算，27只

玳瑁价值324万余元，1只玳瑁价值12万

余元，珊瑚价值7225元，合计336万余元。

判决：适用行为发生时法
律，赔偿22万余元

海口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王某

某两人非法收购、捕捞玳瑁的行为发生于

2018年和202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

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应

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因此，该案应适用

侵权行为发生时施行的野生动物价值规范

核定生态修复责任。

关于具体的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失

费，法院认为根据《农业部关于确定野生动

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
问题的通知》《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评估办法》，王某应赔偿海洋生态修复费22
万余元，王某某在16万余元范围内承担连
带责任。两人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
歉。关于专家评估费19239.75元，因检方
委托专家主要主张适用新标准，法院未予
采信，但考虑到专家证言对生态损害的论
述有一定参考价值，酌定王某承担20%即
3848元，王某某在2803元范围内承担连带
责任。

海口海事法院判决王某支付海洋环境
和资源损失费 22.23 万余元，王某某在
16.2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王某、王某
某在省级以上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王某
向海口市检察院支付专家评估费用3848
元，王某某在2803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
任；驳回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口市检察院的
其他诉讼请求。

律师：买卖野生动物，刑
事民事双追责

针对该案，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积祯表示，很多人误以为收购、饲养野
生动物只需承担罚款或刑事责任，殊不知
此类行为还会引发巨额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该案系刑事处罚与民事公益诉
讼双重追责的典型案例，行为人已承担刑
事责任，不免除其依法应承担的民事侵权
赔偿责任。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主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有充分

法律依据。
陈积祯分析，该案核心法律适用要点

在于，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有效法律规范，是

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行为人非法收

购、捕捞玳瑁的行为发生于2018年、2020

年，当时玳瑁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应按照行为时的保护级别与价值评

估标准计算生态损失。尽管2021年调整

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玳瑁

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依据法不溯

及既往原则，新名录不得适用于此前已发

生的行为，不得据此加重行为人的赔偿责

任。

陈积祯提醒，海龟、石珊瑚等均为国家

重点保护的海洋野生动物，法律严禁非法

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及其制品利

用。实施上述行为不仅构成刑事犯罪，还

需承担高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全社

会应共同抵制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

为，守护海洋生态安全。


